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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量表之發展與衡鑑*

吳中勤**

國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解釋偏差行為的三個主要的社會心理學理論－社會學習理論、一般化緊張理論與社會控制理論，在測量

上較少重視個人對偏差行為的預期獲益與損失評估歷程。實徵研究也較少在測量中考量負增強對偏差行

為的正向影響，以及個人偏差行為對重要他人感受的影響評估（即社會損失評估）。本研究根據社會學

習理論與一般化緊張理論觀點，來建構社會獲益評估歷程的測量題項，分別捕捉到正增強與負增強對偏

差行為的正向影響。同時，也根據社會控制理論的理論觀點，建構社會損失評估歷程的測量題項，捕捉

到與重要他人的情感連結對偏差行為的抑制效果。本研究以八年級學生為對象，檢視偏差行為的社會益

損評估量表的信、效度。研究發現：（1）二階四因素社會益損評估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良好。（2）偏

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歷程，包含「追求同儕認同」與「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3）社會

損失評估歷程，則包含「依附同儕」與「依附父母」的損失評估。（4）追求同儕認同與逃避負向生活

事件是偏差行為的可能推力，但唯有依附父母的損失評估，能成為抑制偏差行為的拉力。根據研究結

果，未來研究除可進一步複驗此量表的信、效度外，也可考慮納入其它理論變項，檢視不同模式適於解

釋觀察資料的程度。教學實務上，教師可同時針對社會獲益與社會損失的評估焦點，實施多元教學活

動，以期削弱偏差行為的推力，增強抑制偏差行為的心理拉力。

關鍵詞：社會損失、社會獲益、偏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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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偏差行為是指青少年在行為表現有異並有害於他人，而該行為是由社會規範所界

定，當個人表現出偏離社會規範，妨礙個人生活或危害到他人時，該行為表現就稱為

偏差行為（吳中勤，2015）。我國青少年常見的偏差行為有，罵髒話或言語暴力、喝

酒、被同學罵、瀏覽色情網站、作弊、毆打或傷害他人、翹課、抽菸、逃家、偷竊與

自殺等（許春金、周文勇、蔡田木，1996；董旭英，2003；衛生福利部，2014）。

研究指出，偏差行為具有長期的持續性，超過半數的青少年，其偏差行為會持續

到成年（Kempf-Leonard, Tracy, & Howell, 2001），並可能進而演變成犯罪行為，導致

社會成本的浪費。國內研究結果顯示，我國青少年的偏差行為約在八到九年級時達到

高峰，且會影響日後偏差行為的持續性（許春金、陳玉書、蔡田木、呂豐足、洪千

涵、白鎮福，2015；許春金、謝文彥、蔡田木、呂宜芬、游伊君，2016；潭子文、張

楓明，2013；賴慧敏、鄭博文、陳清檳，2017），Defoe、Dubas、Figner 與 van Aken

（2015）的後設分析亦指出，相較於青少年晚期與成人期，處於青少年早期的國中學

生，傾向冒更多的險，其中，又以14歲左右青少年的冒險程度最高（Burnett, Bault, 

Coricelli, & Blakemore, 2010），可見，探討該年齡層青少年對於從事偏差行為的賞罰

評估歷程，有其重要性。但目前對於青少年選擇從事偏差行為的內在認知評估歷程的

瞭解有限，且缺乏探究該歷程的有效工具，因此，編製一份有效的測量工具，據以瞭

解青少年選擇從事偏差行為的內在認知評估歷程，兼具理論與實務的重要性。

社會學習理論、一般化緊張理論與社會控制理論，是解釋偏差行為重要的社會心

理學理論觀點，三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促使」或「抑制」個人從事偏差行為的

社會情境因素（Akers & Sellers, 2009）。社會學習理論認為，偏差同儕提供偏差行為

的學習楷模，讓接觸偏差同儕的個人學習到偏差行為，並透過增強型塑個人對偏差行

為的定義，使個人偏差行為持續出現，因此，接觸偏差同儕是導致偏差行為出現的主

因（許春金、蔡田木、鄭凱寶，2012；Akers & Sellers, 2009; Pratt et al., 2010）。社會

學習理論觀點受到了許多實徵研究結果的支持（Durkin, Wolfe, & Clark, 2005; Higgins 

& Tewksbury, 2007; Lilly, Cullen, & Ball, 2007; Pratt et al., 2010; Ward & Gryczynski, 

2009）。根據社會學習理論，對個人具有正向價值的人事物，是導致個人從事偏差行

為的增強因素，但偏差行為是否出現，仍需視個人對行為結果的預期酬賞與懲罰而

定，當個人認為行為結果的預期酬賞高過懲罰帶來的損失，便可能從事偏差行為，相

反的，當預期懲罰所帶來的損失高過預期酬賞，個人便較不可能從事偏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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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ers & Jensen, 2006）。然而，雖然社會學習理論觀點承認，同儕對個人偏差行為
具有正增強與負增強的鼓舞作用，但實徵研究對增強的測量，多著重於正增強，較少

測量負增強與懲罰的題項。更重要的是，根據社會學習理論主張，個人認為從事偏差

行為可能有助於獲得同儕認同的預期獲益，或可能受到預期損失，分別是促使和抑制

偏差行為持續出現的主要原因，但相關描述多詢問他人針對個人特定偏差行為的反

應，如：同儕鼓勵你使用藥物的行為（正增強）、父母對使用藥物給予的懲罰（懲

罰）（Akers, Krohn, Lanzakaduce, & Radosevich, 1979），並未著重於個人對行為結果
的預期獲益與損失評估歷程（Durkin et al., 2005; Wheatley, West, Charlton, Sanders, 
Smith, & Taylor, 2009; Winfree, Bäckstöm, & Mays, 1994）。由此可知，對於增強的測
量題項，並未適切且完整地捕捉到個人對行為結果的預期獲益（正、負增強）和損失

的評估歷程，而社會學習理論主張的「追求同儕認同」，可作為個人對偏差行為預期

獲益的評估因素，至於一般化緊張理論和社會控制理論觀點，則可為偏差行為的負增

強和損失，提供認知評估的標的，有助於建構相關測量的基礎，適切地捕捉到負增強

與懲罰評估的歷程本質。

一般化緊張理論主張，對個人具有負向價值的人事物（如：失戀或課業壓力），

也可能促使個人從事偏差行為（Agnew, 1992），如：課業壓力可能導致個人透過翹
課來逃避之，此即社會學習理論中所謂的負增強，但一般化緊張理論的測量卻未適切

地捕捉到負增強的歷程本質。根據一般化緊張理論所進行的實徵研究，將具有負向價

值的人、事、物稱為「負向生活事件」，個別測量題項內涵，是詢問個人是否遭遇到

特定的負向生活事件，最後將個人在數十個特定負向生活事件上的得分加總（董旭

英，2003；Agnew, 1992; Agnew, Brezina, Wright, & Cullen, 2002; Agnew & White, 1992; 
Aseltine, Gore, & Gordon, 2000）。由此可發現，一般化緊張理論所描述的負向社會事
件，可作為測量負增強的認知評估標的，但需更重視個人評估偏差行為結果是否有助

於逃避負向生活事件，較能適切地強調負增強的歷程本質。

社會控制理論則主張，當個人認為從事偏差行為會影響同儕或父母的感受，或影

響父母與個人的關係，便較不可能從事偏差行為，因此，對同儕或父母的依附，是抑

制個人從事偏差行為的主因（Hirschi, 1969）。然而，對父母依附或同儕依附的測
量，多著重於外在客觀事件的描述，如：我幾乎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父母

（Agnew, 1991）、會問媽媽對重要事情的看法，或評估某種現況，如：我們班的同
學相親相愛，猶如一家人（潭子文、張楓明，2013），非著重於個人從事偏差行為
時，心中可能的損失評估歷程，如：如果我偷別人的東西，會讓父母感到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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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外逐漸有少部分研究者注意到，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時，可能出現的

社會獲益與社會損失評估歷程，如：從事偏差行為可以讓別人尊敬我（Cochran, 

Maskaly, Jones, & Sellers, 2017），但在測量上仍存在著以下問題，第一、對社會獲益

評估的測量，只著重在「正增強」作用的描述，並未納入「負增強」作用的內涵。第

二、對於社會損失評估的測量，只著重在行為結果對個人的影響，如：從事偏差行為

讓我有罪惡感，而非描述個人可能評估行為結果對重要他人之感受的影響，如：從事

偏差行為會覺得對不起父母。由於華人社會，相較於西方社會，更重視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因此，在測量上，對社會損失評估的內涵描述，可參考社會控制理論之內涵，

更著重在行為結果對親近他人的影響。第三、缺乏建構效度的證據。

綜上可知，雖然，個人對外在社會情境的內在心理評估機置，是影響個人行為表

現的重要因素。社會學習理論、一般化緊張理論與社會控制理論，雖也承認社會情境

可能誘發個人對獲益與損失的評估歷程，但過去研究在測量上，卻並未相對重視該歷

程的測量，而是多偏重於外在社會情境因素的描述，或現況的評估，較少著重於探討

個人對行為結果的社會益損評估歷程，也因此未能針對偏差行為的正增強、負增強與

懲罰，進行較為適切的測量。近年來，雖有相關研究開始重視個人對行為結果的社會

益損評估歷程，但同樣較忽略了對負增強的測量，對損失評估的測量也未重視到理論

主張和東方文化中的社會關係，在評估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重要的是，相關研究

多疏於提供建構效度的證據，以至於過去研究針對益損評估的測量，是否能有效測量

或捕捉到個人對偏差行為的益損評估歷程，仍未知。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根

據社會學習理論與一般化緊張理論，同時考量正增強與負增強對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

評估歷程之影響，並根據社會控制理論來建構適用於本土文化之社會損失評估歷程的

測量內涵。最後，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瞭解該測量的建構效度，提供未來研究複

驗、修訂與進一步探究相關議題的參考。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中市約2萬8千名14歲八年級學生為抽樣母群。在進行正式調查研究

前，先以立意抽樣，選取26個班級，共794位八年級學生進行問卷預試。正式樣本則

是採用系統性叢集抽樣，從全市1056個班級中隨機選出一個班級，最後以183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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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共5079位八年級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男生有2549人，占總樣本數的
50.19%，女生有2529人，占總樣本數的49.79%。

二、研究工具

（一）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量表

本研究編製之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量表，內容經國內3位從事偏差行為相關
研究多年的教授進行專家效度的檢核，並無建議刪題，包含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

與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兩個分量表，分別將之說明如下。

1. 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分量表

根據社會學習理論與一般化緊張理論，從事偏差行為有助於建立與偏差同儕的正

向關係或獲得同儕認同，及逃避負向生活事件所帶來的負向影響，皆為青少年對於偏

差行為結果可能的獲益預期（Agnew, 2005），對青少年具有重要的正向價值，因此
本研究將這些內涵納入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之測量題項中。原社會獲益評估分量

表題項共12題，與同儕認同有關的獲益評估（正增強）題項有5題，包含：（1）「雖
然朋友會做一些不被允許的行為，但我很重視他們的意見」。（2）「為了增進跟朋
友的感情，我會跟他們一起翹課、飆車或到不良場所」。（3）「為了融入朋友，我
會跟他們做一些不被允許的行為（如：抽菸、喝酒或賭博）」。（4）「做一些不被
允許的行為（如：打架、飆車或刺青）可以吸引同學的注意」（於正式分析時刪

除）。（5）「要讓成績變好，作弊是最快的方式」（於正式分析時刪除）。項目分
析結果顯示，與同儕認同有關的獲益評估分量表的Cronbach's α信度係數為 .94，刪
除各題後，信度係數皆下降，決斷值分析結果顯示，t 值介於-60.66 ~ -42.41（ps  < 
.05），調整後題目與總分相關則介於 .73 ~ .88，故在此階段先將各題保留。至於，與
逃避負向生活事件所帶來的獲益評估（負增強）有關的題項有7題，題項包含：（1）
「我會從事一些不被允許的活動（如：打架或參加幫派）讓別人不敢欺負我或瞧不起

我」。（2）「只要能夠忘記生活中不好的經驗（如：失戀、父母離婚或分居、家人
生病或去世、父母衝突），採用不被允許的方式（如：抽菸、喝酒、飆車、濫用藥物

或傷害自己）也沒關係」（於正式分析時刪除）。（3）「為了讓欺負我的人得到教
訓，我會直接揍他」。（4）「只要能達到父親或母親的要求，用不被允許的方式
（如：作弊）也沒關係」。（5）「要發洩我的壓力，透過破壞公物、翹課、飆車、
到不良場所或打架是最直接的方式」。（6）「逃家讓我不用面對父親或母親帶給我
的壓力」。（7）「為了忘記生活中的壓力，使用非法藥物、抽菸或喝酒是不錯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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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項目分析結果顯示，與逃避負向生活事件之獲益評估分量表的Cronbach's α信

度係數為 .87，刪除各題後，信度係數皆下降，決斷值分析結果顯示，t 值介於-61.52 

~ -41.14（ps  < .05），調整後題目與總分相關則介於 .62 ~ .74，故在此階段將題項全

數保留。題項皆採李克特式4點計分，反應項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

常同意，依序給予1∼4分。

2. 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分量表

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則是指，個人因為「依附同儕」與「依附父母」，而進

一步評估從事偏差行為可能導致的損失結果，對依附同儕的損失評估與對依附父母的

損失評估兩個向度各以3題量測之。與依附同儕的損失評估有關的題項有3題，分別包

含：（1）「做了不該做的事好朋友或同學會瞧不起我」。（2）「做壞事會破壞我跟

好朋友或同學的關係」。（3）「我會在乎好朋友或同學對我行為的負面評價」（於

正式分析時刪除）。項目分析結果顯示，依附同儕的損失評估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為  .81，刪除各題後，信度係數皆下降，決斷值分析結果顯示，t  值介
於-204.75 ~ -85.70（ps  < .05），調整後題目與總分相關則介於 .62 ~ .68，故在此階段

將題項全數保留。與依附父母的損失評估有關的題項包含：（1）「若做了不好的行

為我會覺得對不起父母」。（2）「跟朋友一起做壞事會辜負父母對我的期待」。

（3）「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會傷父母的心」等3題。項目分析結果顯示，依附父母的

損失評估分量表的Cronbach's α信度係數為 .83，刪除各題後，信度係數皆下降，決

斷值分析結果顯示，t 值介於-132.03 ~ 4.75（ps  < .05），調整後題目與總分相關則介

於 .76 ~ .77，故在此階段將題項全數保留。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與社會損失評估

皆採李克特式4點計分，1∼4依次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得分

越高表示越認同偏差行為可能帶來負向的損失結果。題項採李克特式4點計分，反應

項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依序給予1∼4分。

三、分析策略

本研究主要採用Mplus 7.0進行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之測量模式分析，並考量分析資料的巢套結構，也進一步評估進行多層次驗證

性因素分析（Multilevel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MCFA）的必要性。由於多層次

CFA測量模式的複雜度較高，直接設定多層次CFA模式進行分析容易導致模式誤設或

參數估計時的收斂等問題（Dyer, Hanges, & Hall, 2005; Heck & Thomas, 2009; Mehta & 

Neale, 2005; Muthén, 1994; Stapleton, 2013）。因此，本研究採逐步分析方法，先進行



103社會益損評估量表之發展與衡鑑

單層測量模式分析，再進行MCFA，瞭解分析模式的適切性。
本研究先以探索性結構方程模式（Explorat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ESEM）進行單層測量模式分析，這是由於ESEM，相較於傳統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可提供較為客觀的評估指標，並且當分析結果顯示2個以上因素為較佳的模式時，
ESEM允許觀察變項出現跨因素負荷的情形，因此，ESEM與資料的適配度優於傳統
CFA，且能夠更為正確的估計因素間的相關（Marsh et al., 2009）。由於目前僅少數國
外實徵研究指出，ESEM結果優於CFA（Marsh, Nagengast, & Morin, 2013），證據仍
不足，國內實徵研究結果為何仍未知，因此，本研究將進行傳統CFA與ESEM分析，
並比較ESEM與CFA結果，選擇較適切的模式。此外，本研究也視分析結果，決定是
否進一步實施二階ESEM，檢視多個一階因素之上是否有更高層次的因素，分別反應
出社會獲益評估與社會損失評估歷程。

對於測量模式整體適配度的評估，本研究採用χ 2、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CFI（comparative fit index）、TLI（Tucker-Lewis index）與
SRMR（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作為評估模式適配度的標準，並提供
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與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值，作為
後續模式比較的參考。其中，由於χ 2統計量容易受樣本數的影響，導致虛無假設被

拒絕（Mehta & Neale, 2005），因此，本研究參考其他適配度指標來評估觀察資料與
模式的適配情形。在這些其它的指標中，RMSEA值 .06以下為優良（Hu & Bentler, 
1999）， .06 ~ .08為可接受之範圍（Jöreskog & Sörbom, 1993），並根據90%信賴區間
來判斷其值是否超過模式適配標準的最低要求（Hox, 2010）。CFI與TLI值介於 .90 ~ 
.95為可接受， .95以上代表模式適配度佳，1則為完美適配。SRMR（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則是用來作為反映模式整體殘差的指標，當數值低於 .08，表示
模式適配度佳（Hu & Bentler, 1999）。此外，也採用CFI與TLI的差值（ΔCFI與
ΔTLI），作為選擇較佳模式的依據。當較複雜的模式（如：二因素模式）與較簡單
的模式（如：一因素模式）之間的ΔCFI大於 .01，ΔTLI大於 .02時，便可認為較複雜
的模式對於資料的解釋力有明顯的提升。反之，若較複雜的模式與較簡單的模式之間

的ΔCFI未大於 .01，ΔTLI也未大於 .02，則以較簡單的模式為佳（Elliot, Murayama, 
& Pekrun, 2011）。
對於模式的內在品質，是根據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個別指標信度、組合信度

（CR）與平均變異抽取量（AVE）來判斷。當個別指標信度在 .50以上（Hair, Black, 
Babin, & Anderson, 2009），組合信度大於 .60（Fornell & Larcker, 1981），AVE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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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Bagozzi & Yi, 1988），就表示模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此外，本研究以拔靴法

估計潛在變項間相關係數的95%信賴區間，檢視因素間的區辨性。若相關係數的95%

信賴區間未包含1，就表示因素間具有相當程度的區別效度。

植基於良好的E S E M分析結果，將進一步根據各觀察變項的組內相關係數

（ICC），來判斷是否進行MCFA。有研究者認為，當ICC小於 .05時，就意謂著觀察

值接近獨立，沒有進行多層次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的必要（Dyer et al., 2005; Heck & 

Thomas, 2009）。反之，當ICC大於 .05則表示觀察資料呈現出相當程度的組內相關，

可進一步進行多層次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但有研究者指出，除了以ICC做為評估是否

進行多層次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的參考指標外，更應考量設計效果（design effect）所產

生的抽樣變異，對參數估計之統計檢定力的可能影響（Hox & Maas, 2001）。當設計

效果小於2，即使採用單一層次分析方法來分析多層次資料結構也不至於產生過度偏

誤的結果（Muthén & Satorra, 1995）。本研究以ICC值小於 .05作為參考值，但主要仍

以設計效果大於2，作為判斷是否進行多層次MCFA之標準。當設計效果大於2便進行

MCFA，並根據ΔCFI、ΔTLI、AIC與BIC判斷模式的簡效性。    

參、研究結果

一、預試結果分析

（一）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

ESEM分析結果顯示，一因素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良好，模式之卡方值達顯

著，χ 2（54, N  = 794）= 141.28（p  < .05），RMSEA為 .045（90% CI介於 .036 ~ 

.054），小於 .06，CFI與TLI分別為 .95與 .94，SRMR則為 .021。二因素模式之卡方值

亦達顯著χ2（34, N  = 794） = 78.60 （p  < .05），RMSEA為 .041 （90% CI介於 .029 ~ 

.053）小於 .06，CFI與TLI分別為 .972與 .955，SRMR則為 .021。第1~7題負荷於因素

一，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28、 .91、 .87、 .74、 .82、.34與 .28，第6~12題負荷於因素

二，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41、 .36、 .78、 .76、 .92與 .85。其中，第1題的標準化因素

負荷量低於 .50，而第6題與第7題則是因為同時負荷於兩個因素之上，標準化因素負

荷量也低於 .50，故將此三題刪除。修正後之二因素模式之卡方值達顯著χ2（34, N  = 

794) = 65.85 （p  < .05），RMSEA為 .032（90% CI介於 .027 ~ .037），低於 .06之標

準，CFI與TLI分別為 .987與 .979，SRMR則為 .018。兩模式之ΔCFI大於 .01，ΔT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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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於 .02，因此，應以二因素模式為佳。

（二）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

針對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分量表題項得分，進行一因素ESEM分析的結果顯

示，一因素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不佳，χ 2（9, N  = 794） = 199.86 （p  < .05），

RMSEA = .164，CFI與TLI分別為 .84與 .73。二因素模式的ESEM分析結果則顯示，觀

察資料與該模式適配度極佳，χ 2（4, N  = 794） = 3.82（p  > .05），RMSEA = .000

（90% CI介於 .000 ~ .053），CFI與TLI分別為1.00與1.00，SRMR = .007。二因素模式

與一因素模式間的ΔCFI大於 .01，ΔTLI大於 .02，顯示出二因素模式顯著優於一因素

模式。分量表的第1、2、3題負荷於因素一，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76、 .80、 

.35。第3、4、5、6題負荷於因素二，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41、 .71、 .94、 .82。

其中，第3題同時負荷於兩個因素上，且因素負荷量皆低，因此，本研究將第3題刪

除，並將第1題與第2題設定負荷於因素一，而第4、5、6題設定負荷於因素二，再進

行ESEM分析。分析結果顯示，該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度佳，χ 2（4, N  = 794） = 

41.94 （p  < .05），RMSEA = .052（90% CI介於 .041 ~ .063）；CFI與TLI分別為 .96與 

.95，SRMR = .019，因素一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82與 .80，因素二之標準化因

素負荷量則分別為 .81、 .90、 .82，兩因素間之相關為 .42 （p  < .05）。分量表之內部

一致性Cronbach' s α信度係數為 .87。由結果可知，對依附關係的損失評估分量表的

信度與效度良好。然而，為求問卷題項用語的一致性，本研究將部分題項中，原先提

及之「不該做的事」與「壞事」等用語，修改為「不被允許的行為」或「不被允許的

事」。

二、正式問卷基本分析 

（一）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

表一呈現偏差行為結果評估分量表各題項的描述性統計量。從表一可知，偏差行

為的社會獲益評估各題項（第1 ~ 9題）的得分皆低（M介於1.21 ~ 1.42，SD介於 .51 ~ 

.74），顯示出八年級學生普遍不認為從事偏差行為會帶來正向的結果。題項間的相

關介於 .56 ~ .84（ps  < .05）。

（二）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

從表一亦可發現，八年級學生對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皆高（M介於2.26 ~ 

3.08，SD介於1.04 ~ 1.20），顯示出國中二年級學生普遍傾向於同意從事偏差行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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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可能的損失。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各題項（第10 ~ 14題）間的相關介於 .44 

~ .87（ps  < .05）。

表一  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之描述性統計量摘要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1.27  .58 - .83 .78 .69 .58 .64 .71 .62 .69 .03 -.02 -.15 -.11 -.10
2 1.26  .57 - .84 .75 .58 .66 .71 .63 .75 .03 -.02 -.16 -.11 -.11
3 1.24  .55 - .73 .58 .68 .74 .64 .73 .03 -.02 -.16 -.12 -.11
4 1.26  .57 - .58 .68 .74 .67 .76 .03 -.01 -.14 -.10 -.09
5 1.42  .74 - .61 .66 .58 .56 .02 .01 -.10 -.09 -.06
6 1.28  .56 - .76 .69 .71 .03 -.01 -.14 -.11 -.09
7 1.26  .56 - .74 .75 .02 -.02 -.16 -.12 -.11
8 1.30  .61 - .72 .03 .00 -.16 -.11 -.11
9 1.21  .51 - .04 -.01 -.15 -.11 -.10
10 2.26 1.20 - .74 .44 .47 .45
11 2.54 1.19 - .55 .58 .56
12 3.08 1.04 - .80 .79
13 3.00 1.08 - .87
14 3.06 1.09 -
註： 1 = 雖然朋友會做一些不被允許的行為，但我很重視他們的意見。2 = 為了增進跟
朋友的感情，我會跟他們一起翹課、飆車或到不良場所。3 = 為了融入朋友，我
會跟他們做一些不被允許的行為（如：抽菸、喝酒或賭博）。4 = 我會從事一些
不被允許的活動（如：打架或參加幫派）讓別人不敢欺負我或瞧不起我。5 = 為
了讓欺負我的人得到教訓，我會直接揍他。6 = 只要能達到父親或母親的要求，
用不被允許的方式（如：作弊）也沒關係。7 = 要發洩我的壓力，透過破壞公
物、翹課、飆車、到不良場所或打架是最直接的方式。8 = 逃家讓我不用面對父
親或母親帶給我的壓力。9 = 為了忘記生活中的壓力，使用非法藥物、抽菸或喝
酒是不錯的方式。10 = 做了不該做的事好朋友或同學會瞧不起我。11 = 做不該做
的事會破壞我跟好朋友或同學的關係。12 = 若做了不好的行為我會覺得對不起父
母。13 = 跟朋友一起做不該做的事會辜負父母對我的期待。14 = 做了一些不該做
的事會傷父母的心。因表格空間擁擠，故在相關係數中，「非粗體」數字表示達 
.05顯著水準之相關係數，「粗體」數字則表示未達 .05顯著水準之相關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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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之單層ESEM分析

（一）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

針對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進行ESEM分析的結果顯示，一因素模式與觀察資

料適配度尚可，模式卡方值達顯著，χ 2（44, N  = 5079）為793.98（p  < .05），

RMSEA為 .050（90% CI介於 .046 ~ .053），其值小於 .06，CFI與TLI分別為 .93與 

.92，SRMR則為 .031。二因素ESEM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極佳，模式卡方值達顯

著，χ 2（34, N  = 5079）為194.79（p  < .05），RMSEA為 .031（90% CI介於 .026 ~ 

.035），其值小於 .06，CFI與TLI分別為 .98與 .97，SRMR則為 .015。二因素模式與一

因素模式的ΔCFI大於 .01，ΔTLI也大於 .02，由此可知，二因素模式為較佳的理論模

式。

在二因素模式的各題項中，第1 ~ 3題負荷於因素一，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73、 .95

與 .71，第4 ~ 9題負荷於因素二，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74、 .72、 .94、 88、 .88與 .71。

根據題項之內涵，本研究將因素一命名為「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評估，將因素二命

名為「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

（二）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

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之ESEM分析結果顯示，一因素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

不佳，卡方值達顯著，χ2（9, N  = 5079）為1631.65（p  < .05），RMSEA = .188（90% 

CI介於 .181 ~ .196）；CFI與TLI分別為 .83與 .72，AIC與BIC分別為73080.12與

73197.71。二因素模式的ESEM結果顯示，觀察資料與該模式適配度不錯，卡方值達

顯著，χ 2（4, N  = 5079）為69.10（p  > .05），RMSEA為 .057（90% CI介於 .045 ~ 

.069）；CFI與TLI分別為 .99與 .98，SRMR為 .010，AIC與BIC分別為70207.65與

70357.90。由結果可知，二因素模式顯著優於一因素模式。在各題項中，第1 ~ 2題負

荷於因素一，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80與 .94，第3 ~ 5題負荷於因素二，標準化因

素負荷量分別為 .83、 .94與 .93，分別將兩因素命名為「對同儕依附」的損失評估與

「對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信度係數分別為 .86

與 .93，總量表之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信度係數為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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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之單層CFA、一階ESEM與二階ESEM結果

（一）單層CFA整體模式適配度

進一步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的二因素與社

會損失評估的二因素，所構成之四因素整體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良好，模式卡方值

達顯著，χ2（71, N  = 5079）為450.11（p  < .05），RMSEA為 .032（90% CI介於 .030 ~ 

.035），其值小於 .06，CFI與TLI分別為 .978與 .971，SRMR則為 .022。模式的AIC與

BIC分別為98894.65與99208.23。

（二）單層ESEM整體模式適配度

ESEM結果顯示，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的二因素與社會損失評估的二因素，

所構成之一階四因素整體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良好，模式卡方值達顯著，χ 2（41, 

N  = 5079）為241.90 （p  < .05），RMSEA為 .031 （90% CI介於 .027 ~ .035），其值小

於 .06，CFI與TLI分別為 .998與 .974，SRMR則為 .010。模式的AIC與BIC分別為

98388.58與98898.15。從上可知，ESEM的分析結果顯示，ESEM在各項統計檢定與指

標上的表現確實皆優於CFA的分析結果，因此，本研究根據ESEM結果進行後續分

析。

根據ESEM結果，追求同儕認同與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兩因素間的相關

係數為 .83，95%信賴區間介於 .79 ~ .87，未包含1，顯示兩因素的內涵有所不同。依

附同儕與依附父母的損失評估兩因素間的相關係數為 .63，95%信賴區間介於 .58 ~ 

.68，也未包含1，顯示兩因素的內涵亦有所不同。此外，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評估與

依附同儕的損失評估間無關，相關係數為 .00（p  > .05），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

評估與依附同儕的損失評估無關，兩因素的相關係數為 .01（p  > .05）。至於追求同

儕認同的獲益評估與依附父母的損失評估間有顯著的負相關，相關係數為 -.15（p  < 

.05），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與依附父母的損失評估也有顯著的負相關，兩

因素的相關係數為 -.14（p  < .05）。

（三）單層二階ESEM整體模式適配度

本研究根據一階四因素ESEM模式，進一步設定二階ESEM模式，該模式由社會

獲益評估與社會損失評估兩個二階因素構成，社會獲益評估是由追求同儕認同與逃避

負向生活事件兩個一階因素所構成，社會損失評估則是由依附同儕與依附父母損失評

估此兩個一階因素所構成。本研究根據Morin 與 Asparouhov（2018）之建議，進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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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ESEM模式設定與參數估計。

分析結果顯示，整體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良好，模式卡方值達顯著，χ 2（71, 

N  = 5079）為151.16 （p  < .05），RMSEA為 .015 （90% CI介於 .012 ~ .018），其值小

於 .06，CFI與TLI分別為 .995與 .994，SRMR則為 .027。模式的AIC與BIC分別為

97988.62與98302.19。從上可知，二階ESEM的分析結果顯示，二階ESEM在各項統計

檢定與指標上的表現確實皆優於一階ESEM的分析結果。社會獲益評估與社會損失評

估兩個二階因素間的相關係數為 -.14（p  < .05），95%信賴區間介於 -.17 ~ -.11，未包

含1，顯示兩因素有所不同。最後，信度分析結果顯示，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信度係數分別為 .95與 .99，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為 .97。

（四）內在結構適配度

表二呈現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兩量表內在結構適配度摘要。由表二可知，偏

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下，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評估此一因素各題項的標準化因素負

荷量分別為 .74、 .98與 .72，潛在變項組成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量分別為 .86與 .68，

分別高於 .60與 .50的標準。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此一因素下，各題項的標

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72、 .73、 .92、 .84、 .84與 .71，潛在變項組成信度與平均變

異抽取量分別為 .91與 .64，分別高於 .60與 .50的標準。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因素

下，對依附同儕的損失評估之各題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77與 .95，潛在變項

組成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量分別為 .85與 .75，分別高於 .60與 .50的標準。對依附父母

的損失評估各題項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81、 .94與 .93，潛在變項組成信度與

平均變異抽取量分別為 .92與 .80，也分別高於 .60與 .50的標準。由此可知，偏差行為

的社會益損評估量表的內在結構品質良好，但還需進一步檢視ICC與設計效果，方能

瞭解資料的巢套結構是否可能影響適配結果，以下進一步檢視組內相關係數與設計效

果確認之。 

四、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之組內相關係數與設計效果

表三呈現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分量表各題項的組內相關係數與設計效果。從

表三可知，八年級學生在對接觸偏差同儕的獲益評估下之各題項的ICC皆不高（介於 

.030 ~ .038），低於 .05，設計效果介於1.80 ~ 2.02，只有一個題項的設計效果大於2，

其它2個題項的設計效果皆小於2。在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獲益評估因素下各題項的

ICC皆不高（介於 .028 ~ .037），低於 .05，設計效果介於1.75 ~ 1.99，設計效果皆小

於2。整體而言，八年級學生對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之相似性較低，因此，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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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益評估可視為單一層次之個人因素，沒有設定MCFA組間模式之必要。
從表三亦可知，八年級學生在同儕依附的損失評估之各題項得分的相似性不高

（ICC介於 .027 ~ .031），低於 .05，設計效果介於1.72 ~ 1.83，顯示出八年級學生在
同儕依附之社會損失評估上的相似性較低，因此，該因素可視為個人層次因素；但在

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中，各題項得分的ICC雖然也低於 .05（介於 .028 ~ .048），但設
計效果卻大於2介於（2.12 ~ 2.29），顯示出八年級學生在父母依附關係的損失評估之
相似性較高，可能同時存在著個人與脈絡層次變異。然而，MCFA模式與二階ESEM
模式何者較適合用於解釋八年級學生對偏差行為結果的認知評估歷程，需進一步透過

差異顯著性檢定結果來判斷。

表二  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摘要
潛在變項 觀察變項 標準化因素

負荷量
個別指標信
度

潛在變項的
組成信度
（CR）

平均變異抽
取量
（AVE）

社會獲益評估

1.  追求同儕
認同的獲
益評估

Y1 .74* 0.55 .86 .68
Y2 .98* 0.96
Y3 .72* 0.52

2.  對逃避負
向生活事
件的獲益
評估

Y4 .72* 0.52 .91 .64
Y5 .73* 0.53
Y6 .92* 0.85
Y7 .84* 0.71
Y8 .84* 0.71
Y9 .71* 0.50

社會損失評估

1.  對依附同
儕的損失
評估

Y10 .77* 0.59 .85 .75
Y11 .95* 0.90

2.  對依附父
母的損失
評估

Y12 .81* 0.66 .92 .80
Y13 .94* 0.88
Y14 .93* 0.86

 註：*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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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之組內相關係數與設計效果摘要
題項 ICC DE

（一）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

1. 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評估
(1) 雖然朋友會做一些不被允許的行為，但我很重視他們的意
見

.035 1.94

(2) 為了增進跟朋友的感情，我會跟他們一起翹課、飆車或到
不良場所

.038 2.02

(3) 為了融入朋友，我會跟他們做一些不被允許的行為（如：
抽菸、喝酒或賭博）

.030 1.80

2. 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
(1) 我會從事一些不被允許的活動（如：打架或參加幫派）讓
別人不敢欺負我或瞧不起我

.035 1.94

(2) 為了讓欺負我的人得到教訓，我會直接揍他 .029 1.78
(3) 只要能達到父親或母親的要求，用不被允許的方式（如：
作弊）也沒關係

.033 1.88

(4) 要發洩我的壓力，透過破壞公物、翹課、飆車、到不良場
所或打架是最直接的方式

.029 1.78

(5) 逃家讓我不用面對父親或母親帶給我的壓力 .028 1.75
(6) 為了忘記生活中的壓力，使用非法藥物、抽菸或喝酒是不
錯的方式

.037 1.99

（二）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

1. 對同儕依附的損失評估
(1) 做了不該做的事好朋友或同學會瞧不起我 .028 1.75
(2) 做不該做的事會破壞我跟好朋友或同學的關係 .032 1.86

2. 對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
(1) 若做了不好的行為我會覺得對不起父母 .048 2.29
(2) 跟朋友一起做不該做的事會辜負父母對我的期待 .042 2.12
(3) 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會傷父母的心 .048 2.29

註：ICC = 組內相關係數；DE = 設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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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MCFA結果

MCFA結果顯示，社會益損評估的MCFA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良好，卡方值達顯

著，χ2（74, N  = 5079）為473.01（p  < .05），RMSEA為 .033，CFI與TLI分別為 .977

與 .970，組間與組內之SRMR分別為 .023與 .003，AIC與BIC分別為98864.83及

99198.01。在模式的組內部分，對依附偏差同儕的獲益評估之各題項的標準化因素負

荷量為 .88、 .93與 .91。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之各題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

量分別為 .80、 .71、 .85、 .89、 .81與 .85。對依附同儕的損失評估該因素中，各題項

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78與 .95；對依附父母的損失評估該因素中，各題項的標

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85、 .94與 .92。在模式的組間部分，對依附父母的損失評估

該因素中，各題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皆為1.00。將社會損失評估的MCFA結果，與

二階ESEM結果相比，MCFA與二階ESEM兩者的ΔCFI大於 .01（二階ESEM的CFI值

較高），ΔTLI也大於 .02（二階ESEM的TFI值較高），MCFA的AIC與BIC也都高於

二階ESEM模式，且MCFA模式更為複雜，因此，仍以二階ESEM模式的簡效性較佳，

是較適於解釋八年級青少年社會益損評估歷程的模式。

肆、結論與討論

過去，社會學習理論、一般化緊張理論和社會控制理論有關的實徵研究，在測量

上，多著重於外在社會情境因素或某種現狀的描述，較少著重於探究個人從事偏差行

為時，內在心理對於行為結果可能產生的社會獲益與損失的評估歷程。本研究修正相

關實徵研究在測量上的不足，參考社會學習理論觀點，捕捉青少年追求同儕認同之社

會獲益，使其行為獲得正增強的歷程，並考量社會學習理論相關實徵研究，較少或並

未適切的測量負增強歷程，因此，本研究參考一般化緊張理論的觀點，以逃避負向生

活事件可能帶來的社會獲益，捕捉負增強歷程。此外，本研究也修正社會控制理論與

相關實徵研究的測量，更著重在與同儕和父母等重要他人有關的社會性損失評估歷程

上。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參考相關理論內涵作為建立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歷程的

測量工具，研究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

度良好，因素間也具有相當程度的區別性，顯示出本研究編製的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

評估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與建構效度，二階ESEM模式為較佳的測量模式，可作為

未來測量八年級青少年做行為決策時的社會益損評估歷程之參考。本研究在最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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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了青少年對社會獲益或社會損失的評估歷程，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個別差異，其相

似性不高，且社會獲益與社會評估彼此間具有消長的關係。

研究結果清楚顯示，在社會獲益評估歷程中，青少年可能透過從事偏差行為，來

獲得同儕的認同，使該行為獲得正增強，也有可能透過從事偏差行為來逃避負向生活

事件所帶來的不愉快和壓力，使該行為獲得負增強。社會獲益評估歷程中的正增強與

負增強歷程，有所不同，但存在著高度正相關，這可能意謂著，當青少年越認同透過

從事偏差行為有助於獲得同儕認同，就越可能認為透過此類行為有助於逃避生活中的

負向事件。

對於社會損失的評估歷程來說，研究結果也明確顯示，依附同儕的損失評估與依

附父母的損失評估兩者具有相當程度的區別性，但也存在高度相關，這可能意謂著在

從事偏差行為時，越會在意該行為可能會讓重要的同儕朋友感到難過的青少年，也越

可能考量從事偏差行為可能帶給父母的負向感受。從研究結果也可發現，社會學習理

論主張的差別增強，可能並非單一面向的構念，突顯出過去相關研究對於差別增強的

測量上可能有疏漏而未納入測量的面向，如：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以及對

依附重要他人的損失評估（Akers et al., 1979; Cochran et al., 2017; Durkin et al., 2005; 
Higgins & Tewksbury, 2007; Lilly et al., 2007; Pratt et al., 2010; Ward & Gryczynski, 
2009）。
有趣的是，從社會獲益評估與社會損失評估的潛在變項間的相關可發現，「追求

同儕認同」與「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兩者皆與「依附同儕」的損失評估

歷程無關，對於評估行為結果對同儕和自我的感受來說，獲益評估與損失評估可能是

獨立的心理歷程。但是，「追求同儕認同」與「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兩

者皆與「依附父母」的損失評估歷程呈顯著負相關，這可能意謂著，當青少年越認同

偏差行為有助於獲得同儕認同逃避負向生活事件，使其行為分別獲得預其結果的正增

強與負增強時，越少考量行為結果可能對父母感受產生的影響，顯示出，同儕認同和

個人遭遇到的負向事件或感受，是偏差行為的「推力」，而對父母的依附，才是偏差

行為的「拉力」，較強的推力會削弱拉力對偏差行為的抑制效果，促使偏差行為產

生，至於較強的拉力，可能有助於抑制推力的作用，減少偏差行為出現的可能。此一

研究發現，與近年來學者認為的觀點相符，亦及偏差行為的出現是推力與拉力兩個作

用力相互消長的結果，當偏差行為的推力大於拉力，便可能出現偏差行為，而拉力大

於推力，則能抑制偏差行為的出現（Akers & Seller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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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限制主要有三。首先，本研究受限於研究人力、物力與財力等限制，難以

同時納入多個縣市，且相關研究並無證據顯示，本研究探討之社會益損評估歷程，具

有城鄉差異，或會因為學校規模而有所不同，因此，在抽樣上也並未考量城鄉因素與

學校規模並根據各學校規模進行等比率之機率抽樣，故在抽樣上，本研究僅針對同一

區域之學校，採用系統性叢集抽樣，以利研究的順利進行。再者，必須特別說明的

是，本研究雖於事前進行隨機抽樣，但由於各學校認為本研究結果對各校諮商輔導工

作具有重要性，因此，主動額外邀集學生來填答問卷，導致樣本人數增加，據此產生

的取樣偏差，建議未來研究需多加注意，以避免可能的偏誤產生。最後，青少年從事

偏行為背後涉及複雜的認知評估歷程，雖然本研究採用過去相關研究的理論觀點，將

之概分成社會獲益與社會損失評估歷程，並以社會心理學理論建構其內涵，但恐仍有

疏漏之處。

二、研究建議

（一）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由於，外在社會情境因素，並不必然導致偏差行為，或有助於抑制偏差行為的出

現，相較之下，當個人預期行為結果可能有助於得到預期的獲益，較可能促使個人從

事偏差行為，或者，當個人預期行為結果可能影響重要他人（由其是父母）的感受，

對偏差行為可能具有較大的抑制作用。因此，未來相關研究在針對相關理論所進行的

測量上，可將測量重點，更聚焦於個人對於行為結果可能招致的獲益和損失歷程的評

估，而本研究提供未來研究在探討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背後可能出現的認知評估歷程

時，可供參考的依據。

雖然，本研究參考社會學習理論、一般化緊張理論與社會控制理論的內涵，編製

了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量表，並初步提供了信度與效度證據，供未來研究參考，

但未來相關研究，在測量的內涵方面，針對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除了可能包含

「追求同儕認同」與「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相關測量題項外，也可考慮在測量題項

中納入其他的理論內涵。同樣的，針對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也有納入其他理論

題項的可能。因此，未來研究可考慮納入其他理論變項，與原測量模式進行模式比

較，瞭解何種模式試解釋該心理歷程較佳的理論模式。然而，必須說明的是，本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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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測量焦點在於「社會獲益」與「社會損失」的評估，因此，在本質上，並不適合將

自我控制理論等個人特質變項納入測量題項中。 

此外，未來研究也可參考本量表，進一步探究社會益損評估對不同偏差行為的影

響。或以此評估歷程為中介變項，探討社會益損評估在社會情境因素對偏差行為影響

關係中的中介效果。最後，由於當前並無證據探究社會益損評估歷程的城鄉差異，也

未檢視就讀於不同學校規模的青少年，在該評估歷程上的差異，因此，未來研究可在

抽樣上，考量城鄉因素與學校規模，進一步探究上述議題。

（二）實務上的建議

由於，本研究是著重於認知焦點的測量，研究結果初步發現，青少年從事偏差行

為背後，可能的獲益與損失評估歷程，在教學實務上，教師可針對這些認知焦點，

如：認為從事偏差行為有助於增進與朋友之間的感情，或有助於忘記生活中的壓力，

一一向青少年釐清，讓青少年瞭解，增進朋友間的感情，或獲得同儕的認同，也可透

過其它正向方式來達成。至於面對生活上的壓力，也可透過其它正當且健康的方式來

加以紓發。期望能透過此種方式，有效減少偏差行為的心理推力。

另一方面，教師除了應了解青少年在家與父母的相處狀況，和親子關係外，也可

考慮在課程中設計更多家庭或親職教育活動，讓青少年在更多方面有更多同理父母心

裡感受的機會，以增強偏差行為的心理拉力。更重要的是，推力的削弱與拉力的陶養

應並重，方能對青少年的行為發揮最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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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Learning Theory, General Strain Theory, and Social Control Theory are three sociopsychological theories, 

which proposed to account for deviant behaviors.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rgued that 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 of 

behaviors, definition in favor of crime, the imitation of criminal models, and attached to deviant peer are four key 

influential factors leading to deviant behaviors. Deviant behaviors could be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encouraged 

to be prolonged. For instance, someone who initially smoks may be encourage for his/her brave, and it may be also 

thought that is the way keeping his/her friendship. How people define certain behaviors as good or bad may be 

decided by his or her propensity of committing criminality. Moreover, deviant peer may also provid a model for 

imitating their deviant behaviors. Further, people who attaches to deviant peer may also learn deviant motivation 

and definition. General Strain Theory argued that failure to achieve positively valued goals (e.g. did not get good 

grade), inconsistent between expectations and achievements, removal of positive stimuli (e.g. divorce), and 

appearance of negative stimuli (e.g. been bullied) are crucial for deviant behaviors. Both theories  try to find out 

encouraged factors for deviant behaviors. Instead, Social Control Theory proposes that relationships among 

individuals, commitments, values, norms, and beliefs prevents someone from deviant behaviors. Therefore, if 

moral beliefs (what is this?) are internalized, people will voluntarily limit their intention to commit deviant 

behaviors. This theory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possible factors to reduce the likelihood of deviant behaviors. 

However, measurement of these three theories were rarely investigated the processes of social benefits and losses 

for expected behavioral outcom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negative reinforcement to deviant behaviors and 

inhibition effects of deviant behaviors to others feeling (social losses) were rarely measured in related 

measurement in empirical studies. This study constructed social benefits evaluation items based on Social 

Developing and Evaluating the Scale for Social Benefits and 
Losses of Deviant Behaviors

Chung-Chin Wu*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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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Theory and General Strain Theory to respectively capture positive eff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inforcements on deviant behaviors. Meanwhile, items for measuring social losses, based on social control theory, 

were designed to capture inhibition effects of affective connections to important others on deviant behaviors. This 

study included eighth grader as participants to evaluat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social benefits and losses 

scale. Results showed: (1) Model of two second-order factors consisting four factors fitted to the observations. (2) 

Social benefits evaluation processes included pursing peers' recognition and avoiding negative life events. (3) 

Social losses evaluation processes included losses evaluation for attached to peers and parents. (4) "Pursing peers' 

recognition" and "avoiding negative life events" were considered as driving force, and there was only "attached to 

parents" was considered as pull force for inhibiting deviant behaviors. Results clearly showed that in evaluation 

process of social benefits, adolescence may try to get recognition from peers by means of committing deviant 

behaviors. It was also possible that they tried to unpleasure and pressure accompanied by avoiding negative life 

events throughout engaging in deviant behaviors. As to social losses evaluation process, loss evaluation of 

attachment to peer and parents were clearly different. Adolescence who considered more about peers' thought were 

more likely to consider parents' negative feeling.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further researches could not only re-

examin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is scale, but also could incorporate other theoretical variables to examine 

the fitness to the data. In practical,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conduct various teaching activities based on 

evaluation foci of social benefits and social losses, to weaken the driving force of deviant behaviors and reinforce 

the pull force to inhibit deviant behaviors. 

Keywords: �Deviant behaviors, social benefits, social lo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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